
112/9/23版 

申請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資格審查、教育訓練時數抵免、

認定作業檢附文件須知 

 
申請者您好： 

申請「職業訓練師」、「職業訓練員」資格審查須完成之程序： 

1. 於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管理應用系統首頁>專業人員登入

>專業人員專區>專業人員資格申請進行新增「職業訓練師」或「職業

訓練員」專業人員資格並送審。 

2. 備齊紙本資料並郵寄本專案。 

 

申請「職業訓練師」、「職業訓練員」資格審查須檢附之文件： 

1. 切結書。 

2. 資格申請表-依據「進用資格說明」選擇「職業訓練師」或「職業訓練

員」之文件列印。 

3. 除上述二項文件，亦須根據資料對照表之「應檢送之審查文件」逐一備

齊文件送審。 

4. 影印文件須每面標註「與正本相符」及「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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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資格審查須檢附之資格申請表 

申請資格：職業訓練師 

姓名  
英文姓名

（同護照）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  申請者簽章  

適用條款 進用資格說明 應檢送之審查文件 

§4I 
符合職業訓練師甄審遴聘辦法

規定 

□職業訓練師 證書 

□學歷之證明文件 

□申請資格審查切結書 

□檢附1吋大頭照1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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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資格審查須檢附之資格申請表 

申請資格：職業訓練員【應聘職類：    (例：清潔、烘培等)】 

姓名  
英文姓名

（同護照）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  申請者簽章  

適用條款 進用資格說明 應檢送之審查文件 

§5I(1) 
取得應聘職類相關甲級或乙級技

術士證者。 

□應聘職類相關甲級或乙級技術士證者 
□學歷之證明文件 
□申請資格審查切結書 
□檢附1吋大頭照1張 

§5I(2) 

取得應聘職類相關丙級技術士

證，並從事該職類相關工作三年

以上。 

□應聘職類相關丙級技術士證 
□應聘職類相關工作經驗之證明文件（三年
以上） 

□學歷之證明文件 
□申請資格審查切結書 
□檢附1吋大頭照1張 

§5I(3) 

政府尚未辦理該應聘職類丙級以
上技術士技能檢定者： 
大專校院相關科、系、所或學位
學程畢業，且從事該職類相關工
作年資一年以上。 

□大專校院相關科、系、所或學位學程之畢
業證書 

□應聘職類相關工作經驗之證明文件（一年
以上） 

□申請資格審查切結書 
□檢附1吋大頭照1張 

§5I(3) 

政府尚未辦理該應聘職類丙級以
上技術士技能檢定者： 
大專校院非相關科、系、所或學
位學程畢業，且從事該職類相關
工作年資三年以上。 

□大專校院非相關科、系、所或學位學程之
畢業證書 

□應聘職類相關工作經驗之證明文件（三年
以上） 

□申請資格審查切結書 
□檢附1吋大頭照1張 

§5I(3) 

政府尚未辦理該應聘職類丙級以

上技術士技能檢定者： 

高中（職）畢業，且從事該職類

相關工作年資五年以上。 

□高中（職）畢業證書 
□應聘職類相關工作經驗之證明文件（五年
以上） 

□申請資格審查切結書 
□檢附1吋大頭照1張 

§5I(3) 

政府尚未辦理該應聘職類丙級以

上技術士技能檢定者： 

曾擔任與應聘職類相關工作年資

六年以上。 

□應聘職類相關工作經驗之證明文件（六年
以上） 

□學歷之證明文件 
□申請資格審查切結書 
□檢附1吋大頭照1張 

§5I(4) 
在應聘職類上有特殊表現，具相
關教學或工作經驗累計達六年以
上者。 

□特殊表現之相關工作經驗之證明文件（六

年以上） 

□申請資格審查切結書 

□檢附1吋大頭照1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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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資格認證及專業訓練時數抵免認定 

切  結  書 
一、本人                           向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

業人員資格審查及專業訓練及繼續教育時數抵免、認定作業」之委託單位「中華

民國全國工業總會」申請： 

資格類別 申請類別 

□職業訓練師 

□職業訓練員 

□職業輔導評量員 

□就業服務員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 

□督導：_____________(請填寫督導類別) 

■初次資格認證 

□專業訓練時數抵免認定 

□資格認證換發 

 

二、本人所提具之相關申請資料，並無偽造、變更、登載不實等情事，如經查與事

實不符，願負法律責任，並依各該相關法律規定辦理。 

三、如有違反「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遴用及培訓準則」第十四條規定

之違法犯罪情事之一，願撤銷或廢止專業人員資格認證。 

 

敬致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委託單位 

 

切結人簽章：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因涉及個人資料保護法得以遮蓋方式提寫，如 G222XXX038）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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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地址： 

寄件人姓名： 

電話： 

 
 
 
 
 
 

 

 

10656  

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390號12樓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轉「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資

格審查、專業訓練及繼續教育時數抵免、認定作業」計畫案收 

02-27034529 

正貼 

郵票 

掛號 

限時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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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資格審查須檢附之資格申請表 

申請資格：就業服務員 

姓名  
英文姓名

（同護照）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  申請者簽章  

適用條款 進用資格說明 應檢送之審查文件 

§7I(1) 

領有社會工作師、職能治療

師、物理治療師、心理師或特

殊教育教師證書者。 

□證書（社會工作師、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

師、心理師或特殊教育教師證書） 

□學歷之證明文件 

□申請資格審查切結書 

□檢附1吋大頭照1張 

§7I(2) 
取得就業服務員乙級技術士證

者 

□就業服務員乙級技術士證 

□學歷之證明文件 

□申請資格審查切結書 

□檢附1吋大頭照1張 

§7I(3) 

大專校院復健諮商、社會工
作、職能治療、物理治療、特
殊教育、勞工關係、人力資
源、心理或輔導、長期照護之
相關科、系、所或學位學程畢

業。 

□相關科、系、所或學位學程（復健諮商、社

會工作、職能治療、物理治療、特殊教育、

人力資源、勞工關係、心理或輔導、長期照

護）之畢業證書 

□申請資格審查切結書 

□檢附1吋大頭照1張 

§7I(4) 

大專校院非屬§7I(3)所定相關

科、系、所或學位學程畢業，

完成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相關

專業訓練八十小時以上，成績

及格取得結訓證明；或取得身

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學分學

程證明。 

□大專校院之畢業證書（非屬相關科、系、所

或學位學程） 

□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相關專業訓練八十小時

結訓證明 

□或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學分學程證明 

□申請相關資格之時數認定申請表（屬完成身

心障礙者就業服務相關專業訓練者需檢附） 

□申請資格審查切結書 

□檢附1吋大頭照1張 

§7I(5) 

高中（職）畢業，且從事就業

服務或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相

關工作三年以上，並完成身心

障礙者就業服務相關專業訓練

八十小時以上。 

□高中（職）畢業證書 

□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相關專業訓練八十小時

結訓證明 

□申請相關資格之時數認定申請表 

□從事就業服務或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相關工

作三年以上之工作證明 

□申請資格審查切結書 

□檢附1吋大頭照1張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資格認證及專業訓練時數抵免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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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結  書 
一、本人                           向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

業人員資格審查及專業訓練及繼續教育時數抵免、認定作業」之委託單位「中華

民國全國工業總會」申請： 

資格類別 申請類別 

□職業訓練師 

□職業訓練員 

□職業輔導評量員 

■就業服務員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 

□督導：_____________(請填寫督導類別) 

■初次資格認證 

□專業訓練時數抵免認定 

□資格認證換發 

 

二、本人所提具之相關申請資料，並無偽造、變更、登載不實等情事，如經查與事

實不符，願負法律責任，並依各該相關法律規定辦理。 

三、如有違反「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遴用及培訓準則」第十四條規定

之違法犯罪情事之一，願撤銷或廢止專業人員資格認證。 

敬致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委託單位 

 

切結人簽章：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因涉及個人資料保護法得以遮蓋方式提寫，如 G222XXX038）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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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之專業訓練時數抵免、認定申請表 

申請類別：就業服務員（遴用前） 

申請者：                            （簽 章）            申請日期： 

編 

號 
課程名稱 

應

訓

時 

數 

擬抵免或認定之課程名稱 

(必填) 

申 

請 

時 

數 

核 

定 

時 

數 

1 心理學概論 4    

2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3    

3 家庭動力與家庭關係 4    

4 社會個案工作 4    

5 諮商理論基礎與應用 3    

6 助人歷程與技巧 6    

7 專業服務倫理 3    

8 行為觀察與評量 6    

9 正向行為支持 6    

10 心理測驗概論 4    

11 勞動市場概論 3    

12 勞動法概論與勞動基本權 4    

13 就業安全概論 3    

14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4    

15 身心障礙概論 6    

16 職業輔導評量概論 4    

17 輔助科技概論 3    

18 身心障礙者生涯發展、輔導與轉銜 6    

19 身心障礙者個別化服務計畫的理念與實施 4    

遴用前應完成之訓練總時數 80 
   

審 

查 

結 

果 

□ 全部通過 

□ 部分通過  【核定時數： 】 

□ 資料不全 

初審者簽名：  審查委員簽名：   

 
審 查 日 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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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地址： 

寄件人姓名： 

電話： 

 
 
 
 
 
 
 
 

10656  

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390號12樓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轉「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資

格審查、專業訓練及繼續教育時數抵免、認定作業」計畫案收 

02-27034529 

正貼 

郵票 

掛號 

限時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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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資格審查須檢附之資格申請表 

申請資格：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 

（□依據準則§8II 已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意於進用後一年內完成遴用前專業訓練者，請

檢附相關核定公文） 

姓名  
英文姓名 

（同護照）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  申請者簽章  

適用條款 進用資格說明 應檢送之審查文件 

§8I(1) 

1.完成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理

員專業訓練三十六小時以上，成績

及格取得結訓證明。 

2.領有社會工作師、職能治療師、物

理治療師、心理師或特殊教育教師

證書，且從事身心障礙者就業服

務、職業輔導評量或成人個案管理

工作一年以上。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專業訓練36小時結訓證明 

□申請相關資格之時數認定申請表 

□證書（社工師、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

心理師或特殊教育教師證書） 

□擔任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職業輔導評量或

成人個案管理工作一年以上之工作證明 

□申請資格審查切結書 

□檢附1吋大頭照1張 

§8I(2) 

1.完成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理

員專業訓練三十六小時以上，成績

及格取得結訓證明。 

2.大專校院復健諮商研究所畢業，且

從事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職業輔

導評量或成人個案管理工作一年以

上。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專業訓練36小時結訓證明 

□申請相關資格之時數認定申請表 

□復健諮商所之畢業證書 

□擔任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職業輔導評量員或成

人個案管理工作一年以上之工作證明 

□申請資格審查切結書 

□檢附1吋大頭照1張 

§8I(3) 

1.完成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理

員專業訓練三十六小時以上，成績

及格取得結訓證明。 

2.大專校院社會工作、職能治療、物

理治療、特殊教育、勞工關係、人

力資源、心理或輔導之相關科、

系、所或學位學程畢業，或取得就

業服務乙級技術士證，且從事身心

障礙者就業服務、職業輔導評量或

成人個案管理工作一年以上。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專業訓練36小時結訓證明 

□申請相關資格之時數認定申請表 

□相關科、系、所或學位學程（社會工作、職

能治療、物理治療、特殊教育、勞工關係、

人力資源、心理或輔導）之畢業證書 

□或 就業服務乙級技術士證 

□擔任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職業輔導評量或

成人個案管理工作一年以上之工作證明 

□申請資格審查切結書 

□檢附1吋大頭照1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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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 

（□依據準則§8II 已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意於進用後一年內完成遴用前專業訓練者，請

檢附相關核定公文） 

§8I(4) 

1.完成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理

員專業訓練三十六小時以上，成績

及格取得結訓證明。 

2.非屬§8I(3)所定大專校院相關科、

系、所或學位學程畢業，取得身心

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學分學程證

明，且從事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

職業輔導評量或成人個案管理工作

二年以上。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專業訓練36小時結訓證明 

□申請相關資格之時數認定申請表 

□大專校院之畢業證書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學分學程證明 

□擔任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職業輔導評量或

成人個案管理工作二年以上之工作證明 

□申請資格審查切結書 

□檢附1吋大頭照1張 

§8I(5) 

1.完成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理

員專業訓練三十六小時以上，成績

及格取得結訓證明。 

2.非屬§8I(3)所定大專校院相關科、

系、所或學位學程畢業，且從事身

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或職業輔導評量

工作四年以上。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專業訓練36小時結訓證明 

□申請相關資格之時數認定申請表 

□大專校院之畢業證書 

□擔任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或職業輔導評量四

年以上之工作證明 

□申請資格審查切結書 

□檢附1吋大頭照1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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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資格認證及專業訓練時數抵免認定 

切  結  書 

一、本人                           向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

業人員資格審查及專業訓練及繼續教育時數抵免、認定作業」之委託單位「中華

民國全國工業總會」申請： 

資格類別 申請類別 

□職業訓練師 

□職業訓練員 

□職業輔導評量員 

□就業服務員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 

□督導：_____________(請填寫督導類別) 

■初次資格認證 

□專業訓練時數抵免認定 

□資格認證換發 

 

二、本人所提具之相關申請資料，並無偽造、變更、登載不實等情事，如經查與事

實不符，願負法律責任，並依各該相關法律規定辦理。 

三、如有違反「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遴用及培訓準則」第十四條規定

之違法犯罪情事之一，願撤銷或廢止專業人員資格認證。 

敬致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委託單位 

 

切結人簽章：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因涉及個人資料保護法得以遮蓋方式提寫，如 G222XXX038）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112/9/23版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之專業訓練時數抵免、認定申請表 

 

申請類別：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遴用前） 

申請者：                        （簽章）                   申請日期： 

編 

號 
課程名稱 

應 

訓 

時 

數 

擬抵免或認定之課程名稱 

(必填) 

申 

請 

時 

數 

核 

定 

時 

數 

1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 6    

2 
身心障礙者職業生涯規劃、發展與

輔導 
6    

3 個案問題分析與職業重建服務計畫 6    

4 職業重建服務專業倫理 2    

5 職業重建相關法規及計畫介紹 2    

6 勞動市場現況分析 2    

7 社會資源介紹與運用 3    

8 晤談評估與問題診斷 4    

9 溝通協調的方法與技巧 2    

10 增能賦權 3    

遴用前應完成之訓練總時數 36 
 

  

審 

查 

結 

果 

□ 全部通過  

□ 部分通過  【核定時數： 】 

□ 資料不全 

 

初審者簽名：                 審查委員簽名：   

 

審 查 日 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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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地址： 

寄件人姓名： 

電話： 

 
 
 
 
 
 
 
 
 
 
 

10656  

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390號12樓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轉「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資

格審查、專業訓練及繼續教育時數抵免、認定作業」計畫案收 

02-27034529 

正貼 

郵票 

掛號 

限時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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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資格審查須檢附之資格申請表 

申請資格：職業輔導評量員 

姓名  
英文姓名
（同護照）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  申請者簽章  

適用條款 進用資格說明 應檢送之審查文件 

§6I(1) 大專校院復健諮商研究所畢業者 

□復健諮商所碩士畢業證書 

□申請資格審查切結書 

□檢附1吋大頭照1張 

§6I(2) 

取得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職業

輔導評量員學分學程證明，且從事

就業服務、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或職

能治療相關工作一年以上。 

□大專校院之畢業證書 

□職業重建服務職業輔導評量員學分學程證明 

□申請相關資格之時數認定申請表 

□從事就業服務、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或職能

治療相關工作一年以上之證明文件 

□申請資格審查切結書 

□檢附1吋大頭照1張 

§6I(3) 

1.完成職業輔導評量專業訓練

160小時以上，成績及格取得

結訓證明。  

2.領有社會工作師、職能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心理師或特殊教育

教師證書。 

□大專校院之畢業證書 

□職業輔導評量專業訓練160小時結訓證明 

□申請相關資格之時數認定申請表 

□證書（社會工作師、職能治療師、物理治

療師、心理師或特殊教育教師證書） 

□申請資格審查切結書 

□檢附1吋大頭照1張 

§6I(3) 

1.完成職業輔導評量專業訓練

160小時以上，成績及格取得

結訓證明。  

2.大專校院社會工作、職能治療、物

理治療、特殊教育、勞工關係、人

力資源、心理或輔導之相關科、

系、所或學位學程畢業，且從事就

業服務、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或職能

治療相關工作一年以上。 

□相關科、系、所或學位學程（社會工作、

職能治療、物理治療、特殊教育、勞工關

係、人力資源、心理或輔導）之畢業證書 

□職業輔導評量專業訓練160小時結訓證明 

□申請相關資格之時數認定申請表 

□從事就業服務、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或職能

治療相關工作一年以上之證明文件 

□申請資格審查切結書 

□檢附1吋大頭照1張 

§6I(3) 

1.完成職業輔導評量專業訓練

160小時以上，成績及格取得

結訓證明。  

2.取得就業服務乙級技術士證，且從

事就業服務、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或

職能治療相關工作一年以上。 

□大專校院之畢業證書 

□職業輔導評量專業訓練160小時結訓證明 

□申請相關資格之時數認定申請表 

□就業服務乙級技術士證者 

□從事就業服務、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或職能

治療相關工作一年以上之證明文件 

□申請資格審查切結書 

□檢附1吋大頭照1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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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職業輔導評量員 

§6II 

從事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工作二年以

上，且完成六十小時職業輔導評量

專業訓練者，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

得先行提供職業輔導評量服務。 

□大專校院之畢業證書 

□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公文 

□職業輔導評量專業訓練60小時結訓證明 

□申請相關資格之時數認定申請表 

□從事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工作二年以上之

證明文件 

□申請資格審查切結書 

□檢附1吋大頭照1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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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資格認證及專業訓練時數抵免認定 

切  結  書 

一、本人                           向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

業人員資格審查及專業訓練及繼續教育時數抵免、認定作業」之委託單位「中華

民國全國工業總會」申請： 

資格類別 申請類別 

□職業訓練師 

□職業訓練員 

■職業輔導評量員 

□就業服務員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 

□督導：_____________(請填寫督導類別) 

■初次資格認證 

□專業訓練時數抵免認定 

□資格認證換發 

 

二、本人所提具之相關申請資料，並無偽造、變更、登載不實等情事，如經查與事

實不符，願負法律責任，並依各該相關法律規定辦理。 

三、如有違反「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遴用及培訓準則」第十四條規定

之違法犯罪情事之一，願撤銷或廢止專業人員資格認證。 

 

敬致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委託單位 

 

切結人簽章：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因涉及個人資料保護法得以遮蓋方式提寫，如 G222XXX038）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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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之專業訓練時數抵免、認定申請表 

申請類別：職業輔導評量員（遴用前） 

申請者：                        （簽章）                   申請日期：  

編 

號 
課程名稱 

應 

訓 

時 

數 

擬抵免或認定之課程名稱 

(必填) 

申 

請 

時 

數 

核 

定 

時 

數 

1 職業重建概論 3    

2 國內職業重建服務體系 3    

3 身心障礙者的生涯發展與轉銜 6    

4 身心障礙者的生理與心理特質 6    

5 國內職重相關法規 3    

6 職業重建專業倫理 1    

7 勞動市場趨勢與就業網絡 3    

8 測驗與評量之基本概念 4    

9 晤談評量 3    

10 可轉移技巧評量 3    

11 興趣與價值觀評量 6    

12 人格與情緒適應評量 6    

13 認知與智力評量 6    

14 性向與成就評量 6    

15 功能性體能測驗 6    

16 工作樣本 24    

18 工作分析、現場試做與情境評量 15    

19 職務再設計與輔具應用 3    

20 
職業輔導評量工具與方法之選擇與

結果解釋 
6 

   

21 
職業輔導評量結果綜合分析與職業

輔導評量報告撰寫 
7 

   

22 職業輔導評量個案實作 40    

遴用前應完成之訓練總時數 160    

審 

查 

結 

果 

□ 全部通過  

□ 部分通過  【核定時數： 】 

□ 資料不全 

初審者簽名：  審查委員簽名：   

審 查 日 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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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地址： 

寄件人姓名： 

電話： 

 
 
 
 
 
 
 
 

10656  

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390號12樓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轉「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資

格審查、專業訓練及繼續教育時數抵免、認定作業」計畫案收 

02-27034529 

正貼 

郵票 

掛號 

限時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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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資格審查須檢附之資格申請表 

 

申請資格：督導（□就業服務 □職業訓練 □職業輔導評量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 

姓名  
英文姓名 

（同護照）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  申請者簽章  

適用條款 進用資格說明 應檢送之審查文件 

§9I 

1. 符合第三條第一款至第五款規

定專業人員資格之一。 

2. 完成督導專業訓練三十六小時

以上，成績及格取得結訓證

明。 

3. 從事所督導業務之工作三年以

上。 

□符合第三條第一款至第五款所規定專業人員

資格其一之證明文件 

（說明：如申請就業服務督導，則需檢附就業

服務員之資格認證證明） 

□督導專業訓練之結訓證明(正反兩面)（36小

時以上） 

□申請相關資格之時數認定申請表 

□從事所督導業務工作之證明文件(三年以上) 

（說明：如申請就業服務督導，則需提出三年

以上從事就業服務員工作資歷證明文件） 

□申請資格審查切結書 

□檢附1吋大頭照1張 

§9II 

其他具有實際輔導前項第一款規

定之人員三年以上，並經中央主

管機關專案審查具有所需督導專

業能力者，不受前項規定之限

制。 

□主管機關核發從事第三條第一款至第五款專

業人員之一的專業督導工作證明文件（三年

以上） 

□申請資格審查切結書 

□檢附1吋大頭照1張 

□依職特字第1023001009號，職重個管制度98

年實施前，已擔任就業服務督導，且申請時

仍從事身心障礙者支持性（社區化）就業服

務或職業重建個案管理輔導經驗者之經歷，

納入考量，並依其實際服務情形予以審查。 

□申請資格審查切結書 

□檢附1吋大頭照1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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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資格認證及專業訓練時數抵免認定 

切  結  書 

一、本人                           向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

業人員資格審查及專業訓練及繼續教育時數抵免、認定作業」之委託單位「中華

民國全國工業總會」申請： 

資格類別 申請類別 

□職業訓練師 

□職業訓練員 

□職業輔導評量員 

□就業服務員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 

■督導：_____________(請填寫督導類別) 

■初次資格認證 

□專業訓練時數抵免認定 

□資格認證換發 

 

二、本人所提具之相關申請資料，並無偽造、變更、登載不實等情事，如經查與事

實不符，願負法律責任，並依各該相關法律規定辦理。 

三、如有違反「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遴用及培訓準則」第十四條規定

之違法犯罪情事之一，願撤銷或廢止專業人員資格認證。 

敬致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委託單位 

 

切結人簽章：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因涉及個人資料保護法得以遮蓋方式提寫，如 G222XXX038）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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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之專業訓練時數抵免、認定申請表 

申請類別：督導（遴用前） 

申請者：                                （簽章）               申請日期： 

編

號 
課程名稱 

應 

訓 

時 

數 

擬抵免或認定之課程名稱 

(必填) 

申 

請 

時 

數 

核 

定 

時 

數 

1 督導理論與實務 4    

2 督導的責信與專業倫理 2    

3 督導關係之建立 3    

4 團體督導技巧 3    

5 專業認同與調適 3    

6 方案規劃及成效評量 3    

7 社會資源運用與社會行銷 3    

8 勞動三權及其相關法規之運用與案例 3    

9 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 2    

10 問題分析與問題解決技巧 3    

11 深度個案評估技巧 3    

12 危機與衝突處理 4    

遴用前應完成之訓練總時數 36    

審 

查 

結 

果 

□ 全部通過 

□ 部分通過  【核定時數：  】 

□ 資料不全 

初審者簽名：     審查委員簽名：      

審 查 日 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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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地址： 

寄件人姓名： 

電話： 

 

 

 

 

 

10656  

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390號12樓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轉「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資

格審查、專業訓練及繼續教育時數抵免、認定作業」計畫案收 

02-27034529 

正貼 

郵票 

掛號 

限時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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